
2020 年启东市自然资源系统招聘编外聘用人员

（驾驶员）简章

因工作需要，启东市自然资源系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名编

外聘用人员（小型客车驾驶员）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招聘条件

1.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较强的责任心，品行端正，作风

正派，团结合作，爱岗敬业；

2.本市户籍，男性，大专及以上文化，年龄 40 周岁以下，

身体健康；

3.持有C1照及以上驾驶证，有5年以上驾驶经验的驾驶员；

4.无受党纪政纪处分记录，无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记录，

近三年无重大及以上责任交通事故记录（经交警部门认定）；

二、报名

1.携带报名登记表并粘贴照片（见附件）。原服务单位提供

推荐函，证明报名对象的基本信息、人员性质、驾龄、工作表现

及符合招聘条件情况。本人身份证、学历证书、驾驶证、户口本

原件和复印件及 2 寸彩照 2 张。经资格审查符合条件的准予面试

和相关考核；

2.报名时间：2020 年 4月 1日上午 8：30-11：30，下午 14：

30-17：00；

3.报名地点：启东市自然资源局（启东市汇龙镇公园中路

820 号）204 室，联系电话：051383313555。

三、招录

经综合考核、考察、政审、体检后择优聘用。

四、被录用人员待遇及管理



对考核合格的，由启东市劳务技术经济开发有限公司与录用

人员在规定时限内签订劳动合同，试用期为 3 个月。试用期间，

市财政局对试用人员的德、能、勤、绩进行全面考核。试用期满

经考核不合格者，解除劳动合同。录用人员为编外聘用人员，工

资按机关事业单位编外劳务派遣人员工资标准执行，按规定缴纳

“五险一金”。日常管理根据《启东市机关事业单位编外聘用人

员管理暂行办法（试行）》相关规定执行。

五、组织与监督

招聘工作坚持“公开、平等、竞争、择优”的原则，在组织

人事部门指导和纪检监察机关监督下，由启东市自然资源局办公

室组织实施。在整个招聘过程中，一经发现不符合本《简章》规

定以及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问题的，即取消其招录资格。

本《简章》由启东市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。

注：我系统驾驶员工作量很大，经常性跑南通、南京。

附件：驾驶员报名登记表

启东市自然资源局

2020 年 3 月 25 日

http://download.jsgwyw.org/20190911092404_43393.docx


附件：

驾驶员报名登记表
年 月 日

姓名 性别
出生
年月

照片粘贴处
身份证
号 码

民族
政治
面貌

籍贯
健康
状况

学历

驾照
号码

准驾
车型

驾龄

手机
号码

固定
电话

原工作
单 位

家庭
住址

个人

申请 申请人（签字）

年 月 日

个人

简历

单位

推荐

意见 推荐单位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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